國立金門大學食品科學系研究生學位論文指導教授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1年09月26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5年02月21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5年04月14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9年01月7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10年12月1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食品科學系(以下簡稱「本系」) 為指導研究生在校期間之各項課業學習、撰寫論文及提昇其學位論文水準，特訂定本要點。
二、 指導教授以本系或本系合聘之專任（案）助理教授以上擔任為
原則。應經系務會議同意後得聘請助理教授或同等級學者非本系或非合聘教授擔任共同指導教授，詳細規範請依據「國立金門大學碩士班研究生聘請指導教授辦法」辦理之。
三、 本系研究生須於註冊入學前提出「碩士生論文指導教授同意書」(如附件一)。
四、 指導教授之更換或增減共同指導教授，須經原指導教授(包括共同指導教授)與新聘指導教授及系所主管之同意，在學期間更換以一次，且更換時間以距學位考試時間一個學期以上為原則，提出「碩士生更換指導教授申請書」(如附件二)。

五、 依辦法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六、 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提送院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食品科學系碩士班論文指導教授申請書
　　　

學生姓名：　　　　　　　　    學號：　　　　　    　　　  班級：_______________
　 
一、決定之指導教授　　

論文主要指導教授　（簽名，日期）　　　　　　　　　　　　　　（如有）
　　
論文共同指導教授　（簽名，日期）　　　　　　　　　　　　　　（如有）

　　

論文共同指導教授　（簽名，日期）　　　　　　　　　　　　　　（如有）

　　
學生　（簽名，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論文題目及研究方向或摘要：
　　　　　　　　　　　　　　　　　　　　　　　　　　　　　　　　　　　　　　　　　

　　

     系主任　（簽名，日期）　　　　　　　　　　　　　　　　　　　
食品科學系碩士班論文指導教授及論文題目變更申請書
　　　

學生姓名：　　　　　　　　      學號：　　　　　    　　　  班級：_____________
　 
· 一、變更指導教授　　　　　　　　　　　　　　　　　　　　　　　　　　　　

　　

原主要指導教授　（簽名，日期）　　　　　　　　　　　　　　　（如有）
　　
新主要指導教授　（簽名，日期）　　　　　　　　　　　　　　　（如有）
　　
新共同指導教授　（簽名，日期）　　　　　　　　　　　　　　　（如有）

　　
新共同指導教授　（簽名，日期）　　　　　　　　　　　　　　　（如有）

　　

學生　（簽名，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二、變更論文題目　　　　　　　　　　　　　　　　　　　　　　　　　　　　

　　
原論文題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有）
論文題目及研究方向或摘要：
學生　（簽名，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原主要指導教授　（簽名，日期）　　　　　　　　　　　　　　　（
系主任　（簽名，日期）　　　　　　　　　　　　　　　有
附件一





附件二








